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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一月二十九日）在中環灣仔繞道和

東區走廊連接路動土典禮後會見傳媒的發言全文（中文部分）: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最近有幾宗交通意外，涉及一些駕駛人士受毒品影響而導

致交通意外，引起社會很多討論。我明白大眾的關注，我相信大家都理解如果

管制藥後駕駛，藥物本身林林總總，實在很多，全面管制涉及非常複雜的問題。 

 

  近日的討論大家似乎有一個共識，就是大家都認為應優先處理危險藥物，

如毒品和精神科藥物對駕駛者的影響。因此，我們在處理藥後駕駛的問題時，

可先收窄到去針對這些危險藥物。 

 

  我們參考過外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相關研究和法例修訂，覺得我們可以聚焦

去看看英國和澳洲的做法，是可以借鏡的。 

 

  首先在識別駕駛者是否受藥物影響方面，現時英國採用的是「藥後析辨」

方法，即是觀察司機的反應或檢查司機的瞳孔等，以評估司機是否受藥物影響；

而澳洲採用的是另一種方法，是用藥物測試儀器的方式，例如測試司機的口腔

液等，以初步識別司機曾否服用某些藥物，以作進一步測試，例如進一步驗血

或有另一個評估等。 

 

  除析辨外，當然還有舉證和罰則等問題。現在政府內部有一個跨部門的工

作小組，一方面參考外國析別的方法，看看哪種方式最適合香港的情況。另一

方面，我們亦要研究配套，需要怎樣賦權警方取證，然後舉證的方法，以便能

有效執法。在三方面來說，包括析辨、舉證和取證，以及怎樣去提高罰則，現

在我們正加緊研究，希望在暑假能就毒後駕駛問題提出初步建議，聽取大家的

意見，再決定下一步工作。 

 

記者：（中環灣仔繞道或日後的大型基建項目可能受到司法覆核）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當然，我們每一個大型項目都是經過一個詳盡的規劃，以

及法律批准的過程。我們很有信心在這一方面已做足功夫，亦依照所有的規定

而得到批准。另一方面，香港是司法獨立，和很自由的地方。如果有人提出司

法覆核，他們須提出足夠的理據。我在整個過程都很嚴謹，才得到批准。 

 

記者：現時法例真空期，即未有毒後駕駛的條例，如何保障道路使用者的安全？



以及日後如何處理私隱問題？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其實危險駕駛現時已有法例，我們已將最高監禁期由五年

增加至十年等。現時特別針對受毒品影響下駕駛方面（的問題）。當然就其規

管情況，其實世界各地都在做，都是針對某些毒品。例如香港一些比較泛濫的

毒品，我們應怎樣做，如何測試才是最有效的呢？因為我們要先討論一個識別

的測試，然後才進行驗血、驗尿等這些可用來舉證的測試。因此在門檻方面，

我們認為應比較清晰，及有一定的準繩度，然後再考慮其他需要的配套，就是

警方在取證和舉證方面需要怎麼樣的特別賦權，和增加刑罰方面我們亦正在研

究。現時我們已有法例管制危險駕駛。 

  

記者：既然已有條例可處理，為甚麼還想就毒後駕駛立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一方面是危險駕駛，另一方面是藏毒。但是若受毒品影響

下駕駛，我們是否有需要更加完善現時道路安全，特別是現時大家覺得受毒品

影響下駕駛的情況增多，這方面我認為我們需要處理。我們認為不是全面作為

一個藥後駕駛，因為有很多不同的藥品，有部分會影響駕駛，例如傷風藥、咳

藥水等等，因為藥物種類實在太多林林總總。我們覺得社會現時開始形成共識，

就是如果受毒品影響下駕駛，亦是危險駕駛，影響我們的安全，我們可收窄範

圍先作處理。 

 

（請同時參閱發言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１０年１月２９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２１時５５分 

 


